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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4樓北

區

承辦人：張雅涵
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1239

傳真：02-27251989

電子信箱：edu_ict.13@mail.taipei.gov.

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龍山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8月26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資字第1093075882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市賽及臺灣選拔賽簡章各1份 (11473370_10930758822_1_ATTACH1.pdf、

11473370_10930758822_1_ATTACH2.pdf)

主旨：為本局委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「2021 IEYI世界青少

年創客發明展」本市市賽及臺灣選拔賽，請鼓勵師生踴躍

報名參與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09年8月17日師大工教字第

1091020814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競賽自2004年首辦，今年為第17屆，提供青少年（6至

19歲在學學生）展現創意發明國際舞臺。

三、旨揭競賽分為本市市賽（初賽）、臺灣選拔賽（複賽）及

國際賽（決賽）三階段辦理，其中2021年本市市賽（初

賽）及臺灣選拔賽（複賽）部分，由本局擔任指導單位並

委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。

四、本市市賽參賽對象為本局所屬公私立高中職以下各級學校

學生，開放跨學層及跨校組隊參賽，每隊學生至多3名，指

導教師至多2名。參賽者須運用科技等各學習領域知能，發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龍山國中 1090826

*PJAA1096005640*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3 頁

明並創作實體作品，解決人類生活中的各項問題。

五、競賽訊息及時程

(一)市賽（初賽）

１、報名：109年10月5日（星期一）上午9時至109年11月2

日（星期一）下午5時，至活動網站「世界青少年發明

展」報名並繳交作品文件。

２、競賽：109年11月21日（星期六）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

辦理實體作品審查，109年11月27日（星期五）於網站

公告市賽優勝名單。

３、市賽表現優異隊伍將獲本局推薦，參與「2021年IEYI

世界青少年創客發明展」臺灣選拔賽（全國賽）。

(二)臺灣選拔賽（複賽）

１、報名：請獲推薦隊伍於109年11月30日（星期一）上午

9時至109年12月14日（星期一）下午5時，至活動網站

報名臺灣選拔賽並繳交作品文件。

２、集訓：全國賽參賽者集訓（口語表達增能營）訂於110

年1月7日（星期四）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。

３、競賽：110年1月30日（星期六）至110年1月31日（星

期日）假本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辦理。

(三)國際賽（決賽）：以2021年IEYI國際賽主辦國公告內容

為準。

六、檢附本案市賽及臺灣選拔賽競賽簡章各1份，本案倘有未盡

事宜，請洽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林琬珊小姐及劉宛瑄小姐，

電話：02-23516411，信箱：ieyitw@gmail.com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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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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